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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調查緣起：本案係委員自動調查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係據民眾陳訴，認法務部矯正署註銷假釋，侵

害渠權益，涉有違失等情。案經本院將所訴事由審慎研

酌後，認本案所涉及議題涉及通案性之人權保障事項，

乃為通案性之調查。我國於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，經

立法院審議通過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」、「經濟

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（以下簡稱兩公約）及「兩公

約施行法」，同年四月二十二日，總統公布「兩公約施

行法」，同年十二月十日（世界人權日）行政院正式施

行。在此一前提下，政府之法令及相關作為，當須與國

際人權標準一致，並符合憲政主義之法治原則等基本要

求。本案因涉及拘束人民身體自由之自由刑執行方式，

攸關人身自由之人權維護事項，乃有必要究明我國現行

作業方式與國際人權標準有無扞格，並有無值得加強或

改進之處，爰立案調查。 

按受刑人犯某罪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，並發監執

行，爾後該受刑人因符合假釋條件而假釋出監，且其假

釋亦未經撤銷而期滿；惟受刑人於前述案件發生前另犯

他罪，於受刑人前案件假釋期滿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

確定，而因上開案件符合刑法數罪併罰之規定，復經法

院裁定定執行刑之情形，究應如何執行乙節，查法務部

目前實務上之作法，係按數罪併罰案件前案已發監執行

，不論假釋期滿與否，應與前罪定刑後，不待傳喚假釋

受刑人到案執行，即由執行檢察官逕行換發執行指揮書

，送交監獄辦理重核假釋或註銷假釋事宜（法務部九十

三年十二月六日法檢字第 0930804093 號函、臺灣高等

法院檢察署一百年一月修訂版之刑罰執行手冊第 111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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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法務部一○二年四月十日法檢字第 10204518880 號函

、法務部一○二年六月六日法檢字第 10204531400 號函

提案叄參照）。又遇有行為人於八十六年刑法修正前、

後，分別犯兩罪，前罪先發監執行並獲假釋，嗣假釋期

滿後，後罪始判決確定，復與前罪數罪併罰定一執行刑

時，係採「按比率」分別適用八十六年刑法修正前、後

之刑法第七十七條假釋要件之作法（法務部一○二年六

月六日法檢字第 10204531400 號函提案壹參照）。至於

假釋後之執行保護管束期間能否視為在監執行乙節，則

認前罪執行保護管束期間，其性質與在監執行不同，不

視為在監執行（法務部一○二年六月六日法檢字第

10204531400 號函提案貳參照）。上揭執行方法，固有

其歷史沿革與實務作業之考量，惟衡諸「公民與政治權

利國際公約」及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」之人權

標準，恐非無侵害人權之疑義，允宜迅即改弦更張，以

維人權法治，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次： 

一、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第一項明文：「人人

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。任何人不得無理由予

以逮捕或拘禁。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，不得剝奪任何

人之自由。」明白揭示對於人民身體自由與人身安全

之限制，須依法定理由及法定程序方得為之。如將兩

公約中關於人身自由之條款與憲法第八條所保障之人

身自由之精神作結合觀察，可知所謂的法定程序係指

「正當法律程序原則」，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

認為人身自由之「正當法律程序」，「實質正當法律

程序」，內容包含實質與程序上之要求，其中「實質

正當法律程序」之內容，應包含「罪刑法定主義」與

「法律保留原則」。司法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

書載明：「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，憲法第八條規定即

較為詳盡，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，縱令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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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機關，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……至何種事項應

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，與所謂規範

密度有關，應視規範對象、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

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：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

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，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，以制

定法律之方式為之……」可知關於人身自由之限制應

屬絕對法律保留事項，不得以法律以外之規範限制之

，或恣意增加法所無之限制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數罪併罰案件，前罪已假釋期滿，將數罪與前罪定執

行刑後，即由執行檢察官逕行換發執行指揮書，送交

監獄辦理註銷假釋之執行方法，與「罪刑法定主義」

及「法律保留原則」有牴觸之疑義，於人權之保障殊

有不周。 

(一)查刑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：「在無期徒刑假釋

後滿二十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未經撤銷假釋

者，其未執行之刑，以已執行論。」「以…論」，

係指強不同之事實以為相同，此為法律適用標準，

該立法體例甚為常見，準此而論，假釋雖未在監執

行，仍應以在監執行論。原未執行之刑，與已執行

完畢者，同其法律上之效力，與在監執行完畢者，

並無不同
1
。又犯人於受刑之執行完畢後，刑罰執行

權即應歸於消滅。茲所謂刑之執行完畢，固指服滿

刑期或其他刑罰之執行完畢，然而亦包括「以已執

行論」之情形，假釋未經撤銷，其未執行之刑不能

再執行
2
。 

(二)與人民權利相關事項，應以法律定之，見諸中央法

規標準法第五條。假釋期滿後因數罪與前罪定執行

刑而將原假釋註銷，為法律所無，事至不妥。刑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王振興，刑法總則實用，1989 年 6 月出版，第 160~161 頁。  

2
 蔡墩銘，刑法精義，2002 年 11 月出版，第 446 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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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有假釋撤銷之規定，並無假釋註銷之明文，假釋

之註銷應係指假釋期間屆滿前，有後案經判刑確定

而合併執行之程序。假釋期間如已屆滿，依刑法第

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未執行之刑，既以已執行論

，則無註銷可言。於後案判刑確定而合併執行時，

前案之假釋期間既已屆滿，因此不適用假釋之註銷

。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編印之刑罰執行手冊第七點

第一項「數罪併罰案件，前罪已發監執行，不論假

釋期滿與否，應與前罪定刑後，不待傳喚假釋受刑

人到案執行，即由執行檢察官逕行換發執行指揮書

，送交監獄辦理重核假釋或註銷假釋事宜」之規定

，依其文義，所謂「…不論假釋期滿與否…辦理重

核假釋或註銷假釋事宜」，既是載明「辦理重核假

釋『或』註銷假釋事宜」，而非「辦理重核假釋『

及』註銷假釋事宜」，則解釋上應認如假釋未期滿

，應辦理註銷假釋後，重核假釋事宜；如假釋已期

滿，則僅應辦理重核假釋事宜。若引該執行手冊之

內容認假釋期滿後仍得註銷假釋，無異認法務部或

檢察機關得藉由註銷假釋，使刑法明文規定已執行

完畢而國家刑罰權已消滅之刑，回復未執行完畢狀

態，與罪刑法定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之精神，顯有

未合。 

(三)已假釋期滿部分於合併定執行刑時不算入已執行期

間，註銷假釋，亦有違背刑法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一

條、第五十三條之立法精神。刑法第五十條、第五

十一條、第五十三條數罪併罰合併定執行刑之立法

精神在於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，作適度評價

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的刑罰，以符合刑罰罪責相當

的要求。若併罰範圍於事後不斷擴大，有違法安定

性，故明確數罪併罰適用範圍，此為上揭法條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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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所明載。最終定執行時若針對已假釋期滿之部

分不予算入已執行期間，不但與刑法第七十九條文

義有悖，如他日未准假釋將令合併後之執行期間實

質上甚至比各自執行更長，對受刑人反而不利，違

背刑法第五十條、第五十一條、第五十三條之立法

精神。 

 

(四)參酌一○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甫修正之刑法第五十條

立法理由說明謂，「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與得易科罰

金之罪合併，造成得易科罰金之罪無法單獨易科罰

金，故宜將兩者分開條列。故於第一項將易科罰金

與易服社會勞動之罪，分別列舉得易科、不得易科

、得易服與不得易服等不同情形之合併，以作為數

罪併合處罰之依據。」足見於數罪併罰合併定執行

刑時，前罪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後毋庸註銷假釋，

仍可就執行刑重核假釋，對刑罰效果做不同規定，

非不得割裂。 

(五)至 於 法 務 部 一 ○ 二 年 六 月 六 日 法 檢 字 第

10204531400 號法律座談提案叁，認假釋期滿後仍

得註銷假釋，不僅明顯違反刑法七十九條第一項規

定，且似將上開執行手冊第七點第一項解釋為不論

假釋是否期滿均可註銷，而有註銷才能重核假釋，

若維持即不重核假釋。惟重核僅是視假釋條件合乎

與否而決定應否「更正」，應與註銷有別，不可混

同。不註銷假釋只要重核其是否已達三分之一或二

分之一可報請假釋門檻、累進處遇分數是否補足，

而定得否假釋，不至於對受刑人更為不利。此提案

意見亦與該執行手冊第七點第一項「辦理重核假釋

『或』註銷假釋事宜」文義亦有明顯不符，增加法

所無之限制，顯有違誤。 



6 

 

(六)法務部一○二年六月六日法檢字第 10204531400 號

法律座談提案貳，認假釋後之執行保護管束期間，

不視為在監執行。受假釋人雖得出獄，仍應定期前

往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，接受限制人身自由之保護

管束，兩者差別僅在於監內、監外之執行場地及管

束程度不同。類似規定譬如外役監有得外出回家之

規定，其外出期間仍算入刑期。又，縮短刑期時，

被縮短之期間亦不因其實際未在監執行而不屬刑期

之一部。足見並非必須在監內才屬刑之執行。受刑

人於假釋期滿既未被撤銷假釋，自執行層面而言，

已達法律懲戒之功能。 

(七)又法務部一○二年六月六日法檢字第 10204531400

號法律座談提案叁，援引最高法院四十七年臺抗字

第二號判例「裁判確定前而併合處罰之案件，有二

以上之裁判，應依刑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至第七款

定應執行之刑時，最後事實審法院即應據該院檢察

官之聲請，以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，殊不能因數罪

中之一部分犯罪之刑業經執行完畢，而認檢察官之

聲請為不合法，予以駁回。」惟該判例係認「不能

因數罪中之一部分犯罪之刑業經執行完畢，而認檢

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，予以駁回。」未否定一部分

刑之執行完畢，且與註銷假釋之爭點並無衝突。定

執行刑後，若係已執行完畢之部分自不能重複執行

，應由執行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，此與定執

行刑之裁定無涉 (最高法院八十六年度臺抗字第

472 號裁定參照)。法務部上揭座談會以最高法院四

十七年臺抗字第二號判例為註銷假釋之依據，似有

誤會。 

三、數罪併罰案件，遇有行為人於八十六年刑法修正前、

後，分別犯兩罪，前罪先發監執行並獲假釋，嗣假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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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滿後，後罪始判決確定，復與前罪數罪併罰定一執

行刑時，係採「按比率」分別適用八十六年刑法修正

前、後之刑法第七十七條假釋要件之作法，與刑法第

二條「從舊從輕主義」之精神不符，有侵害人權之虞

。 

(一)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。但行為

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

法律，刑法第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。刑法第二條「

從舊從輕主義」係規定於刑法總則章，應適用於全

體刑事法規體系，包括刑法及刑事特別法。 

(二)「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刑法第七十七條修正施行前

犯罪者，其假釋適用八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公

布之刑法第七十七條規定。但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

之發生在八十六年刑法第七十七條修正後者，不在

此限。」、「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

刑法第七十七條修正生效前犯罪者，其累進處遇責

任分數，適用八十三年六月八日修正生效之本條例

第十九條規定。但其行為終了或犯罪結果之發生在

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後者，其累進處遇責任分

數，適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正生效之本條

例第十九條規定。」刑法施行法第七條之一第一項

及累進處遇條例第十九條之一固分別有所規定，惟

參考九十四年刑法修正前牽連犯、連續犯及同法第

八十條追訴權時效之立法例，所謂「行為終了或犯

罪結果發生」係指一罪之情形，此與數罪併罰無關

，亦與執行期間應逾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方得假釋

無涉。 

(三)法務部一○二年六月六日法檢字第 10204531400 號

法律座談會，提案壹之乙說援引最高法院九十三年

度臺非字第 259 號判決意旨為支持其論據之基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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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查其判決文，該案與假釋法定要件之變更無涉，

且並未指明假釋屬裁判後之單純刑之執行之問題，

無法律輕重之比較問題。而刑法第二條之適用係以

「行為後法律有變更」為前提，九十四年修正之立

法理由謂「本條與第一條之立法體系關係，第一條

係明文揭櫫罪刑法定原則，第二條第一項則以第一

條為前提，遇有法律變更時應如何適用新舊法律之

規定」，與裁判之前後，應無關連。 

(四)參酌法務部八十四檢二字第 0553 號函，罰金罰緩提

高標準條例修正公布前犯罪，條例修正公布後判決

確定；又條例修正公布後，判決確定前犯另罪，二

罪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六個月，其易科罰金標準應

依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但書適用最有利受刑人之規定

。最高法院九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刑事庭第八次會

議決議亦認為部分犯罪行為在舊法，部分犯罪行為

在新法，如各罪均合於易科罰金，依最有利於行為

人之舊法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因此，依法理

共通原則，假釋條件於新舊法有不同規定時，應採

最有利受刑人之舊法規定，即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一

即可聲請假釋。然法務部一○二年六月六日法檢字

第 10204531400 號法律座談提案壹乙說，認本案係

屬裁判後刑事執行，不適用刑法第二條，與上開法

務部八十四檢二字第 0553 號函之見解矛盾。惟刑法

第二條既規定於總則篇法例章，應適用於整部刑法

法體系，並無除外規定，割裂適用法律，固所不宜

，如僅以座談會之結論捨從舊從輕原則，而造成拘

束人身自由之效果，恐有侵害人權之疑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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